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1、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进入现场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穿（戴）好劳动防护用品。严禁酒后作业。

2、在施工现场施工必须有两人以上方可作业。

3、电工安全专用工具的绝缘性能、机械强度、材料结构和尺寸应符合规定，妥善保管，严禁他用，并应定期检查，检验。

4、现场施工用的高低压电器设备线路均应按照施工设计和有关电气安全规程安装、架设。

5、线路上禁止带负荷接电或断电，禁止带电操作。

6、一切用电设备必须按一机一闸一漏电开关控制保护的原则，严禁一闸多用。

7、有人触电，立即切断电源，进行急救，电器着火，应立即将有关电源切断，使用灭火器或干砂灭火。

8、检查时应切断电源，挂上“禁止合闸”的告示牌。

9、检修送电必须认真检查，确定无问题，方能送电。

10、多台配电箱（盘）安装时，手指不得放在两盘的结合处，也不得触摸连接螺孔。

11、发现异常情况，必须先查明原因，严禁在没有查明原因的情况下送电，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12、各种机械设备严禁超载运转，对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有权停止供电。

13、做好日常巡视检查工作并做好记录；负责漏电开关定期测试工作，发现失灵失效必须及时调换。

14、按照规定要求执行好交接班制度，作好各项值班记录。
